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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自然资规发〔2022〕47 号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优化二手房
“带押过户”不动产登记工作

的通知

各区（分）局、登记中心、信息中心，各银行业金融机构：

为了持续优化我市营商环境，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，

保护交易安全，提高登记效率，保障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，根

据《民法典》有关抵押不动产可以依法转让的规定，进一步支持

我市开展二手房“带押过户”工作，现就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的相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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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市范围内，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在抵押期间买卖过户，且

买方需要以该房屋申请抵押借款的，当事人可以向不动产登记机

构一并申请办理“三合一”登记（存量房转移登记+新设抵押权首

次登记+原抵押权注销登记）。

二、申请主体

由买卖双方以及双方贷款银行共同申请。其中：存量房转移

登记由买卖双方和卖方贷款银行共同申请，若不动产登记簿不存

在禁止或限制转让抵押不动产约定的，则由买卖双方共同申请；

新设抵押权首次登记由买方和买方贷款银行共同申请；原抵押权

注销登记由卖方贷款银行单方申请。

三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申请受理。当事人到不动产登记综合窗口提交申请材

料，一并申请办理存量房转移登记、新设抵押权首次登记和原抵

押权注销登记。

（二）审核登簿。不动产登记机构一窗受理后，与房管、税

务部门同步开展审核工作，买卖双方税费缴纳完毕，不动产登记

机构完成“三合一”不动产登记。其中：

1．存量房转移登记，将不动产权利人由卖方名下转移至买

方名下；

2．新设抵押权首次登记，为买方贷款银行设立抵押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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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原抵押权注销登记，将卖方贷款银行的抵押权注销。

如果卖方以及卖方贷款银行不能同步结清贷款，无法提供不

动产登记证明以及贷款结清证明，可待卖方贷款还清后，由卖方

贷款银行按照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业金融

机构不动产抵押权注销登记业务“全程网办”风险防范工作的通

知》（武自然资规发〔2022〕2 号）规定，自行线上申请办理不

动产抵押权注销登记。

四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买卖双方在同一银行申请贷款的，申请人需提供以下

申请材料：

1．不动产登记申请书（存量房转移登记、抵押权首次登记、

抵押权注销登记），买卖双方、银行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银行授

权委托书；

2．存量房买卖合同、主债权合同以及抵押合同，不动产权

证书、不动产登记证明、贷款结清证明以及贷款银行同意带押转

移的证明材料。

（二）买卖双方在不同银行申请贷款的，申请人需提供以下

申请材料：

1．买卖双方以及卖方贷款银行需提供以下申请材料：

（1）不动产登记申请书（存量房转移登记、抵押权注销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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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），买卖双方、银行代理人身份证明以及银行授权委托书；

（2）存量房买卖合同，不动产权证书、不动产登记证明、

贷款结清证明以及卖方贷款银行同意带押转移的证明材料。

2．买方与买方贷款银行需提供以下申请材料：

（1）不动产登记申请书（抵押权首次登记），买方、银行代

理人身份证明以及银行授权委托书；

（2）主债权合同、抵押合同。

注：不动产登记机构能够通过信息系统共享获取的信息或者

材料，申请人可以不再重复提交，不能获取的需要提交相关材料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积极支持二手房“带押过户”。各相关单位

和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二手房“带押过户”的重要意义，建

立健全工作机制，支持推广二手房“带押过户”新模式。不动产登

记部门要落实二手房“带押过户”不动产登记优化流程，积极支持

在汉商业银行运用二手房“带押过户”新模式，鼓励在汉商业银行

实现贷款资金到账和产权过户登记、新设抵押权首次登记和原抵

押权注销登记同步办理，为买卖双方和贷款银行缩短交易时间、

降低交易成本和资金安全风险，提供便利、高效的不动产登记服

务。

（二）强化协作，有序推进“带押过户”不动产登记各项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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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动产登记部门要加强与市地方金融局、人行武汉营管部等金融

部门的联系，及时为信贷流程优化工作提供不动产登记服务和保

障，促进不动产登记流程与信贷流程进一步融合。支持银行业金

融机构积极参与，有序推进二手房“带押过户”在我市全面展开。

针对推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及时总结经验，不断完善不动产登

记服务。

（三）加紧培训，认真做好二手房“带押过户”登记的宣传引

导。加强二手房“带押过户”的组织培训，使不动产登记窗口和银

行相关工作人员熟练掌握二手房“带押过户”的不动产登记流程

和收件材料，确保二手房“带押过户”登记工作的准确执行和有效

落实。利用报纸、互联网等媒体广泛宣传二手房“带押过户”不动

产登记的有关政策，正确引导社会预期，凝聚各方共识，营造良

好氛围。

六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2 年 11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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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

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11 日印发


